



峨边府办函〔2023〕24号

峨边彝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峨边彝族自治县乡村振兴重点
[bookmark: _GoBack]帮扶县相关政策落实和资金审计问题整改方案》的通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县级各部门：
《峨边彝族自治县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相关政策落实和资金审计问题整改方案》已经县政府研究同意，现予印发，请遵照执行。


                   峨边彝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3年9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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峨边彝族自治县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相关政策落实和资金审计问题整改方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第二十八条及乐山市审计局《关于对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相关政策落实和资金进行审计的通知》（乐审农调通〔2023〕10号）要求，2023年5月22日至7月28日，乐山市审计局派出审计组，对我县2021 年以来乡村振兴相关政策落实和资金情况进行审计。重点关注了政策兜底帮扶、就业帮扶、农业经营和保障农民财产权益等方面内容，并抽查了县财政局、县农业农村局、县乡村振兴局、县民政局、县人社局等部门。我县高度重视，认真研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相关政策落实和资金审计问题整改工作，并制定本方案。
一、总体要求
    认真贯彻落实省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专项工作领导小组
《关于构建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村）支持体系的指导意见》（川巩固拓展发〔2023〕5 号）和省委省政府、市委市政府关于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安排部署，高度重视脱贫群众稳定增收这条主线，重点关注防止返贫和农村低收入人口常态化帮扶、就业帮扶、农业经营、保障农民财产权益等政策措施落实和项目资金管理使用情况。增强政治自觉，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效果导向，把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相关政策落实和资金审计问题整改工作作为一项重大政治任务来抓，以最坚决的态度、最迅速的行动、最有力的措施，全力抓好整改落实工作。
二、整改内容
（一）政策兜底帮扶方面
1.农村低收入人口常态化帮扶政策落实不到位。
一是部分农村困难人员应享受未享受相关补贴。截至2023年5月，峨边县民政局对相关补贴政策宣传不到位，有80名农村高龄老人（脱贫户）应享受未享受高龄补贴，涉及3.01万元；有45名残疾人应享受未享受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涉及4.69万元。二是部分农村高龄老人高龄补贴被中断。2022年，峨边县开始使用《四川省高龄津贴管理系统》，使用过程中峨边县民政局漏录部分高龄老人数据，导致12名农村高龄老人未继续享受高龄补贴，涉及0.76万元。三是向已死亡人口继续发放相关补贴。2021年至2023年5月，峨边县民政局向66名已死亡的高龄老人继续发放高龄补贴，其中有55人在审计前已停发、11人在审计时仍继续发放，共涉及多领资金4.08万元；向5名已死亡的残疾人继续发放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涉及多领资金0.26万元。
整改措施：一是由县民政局牵头，对补贴发放情况进行清理；二是要加强政策宣传和制度执行；三是对各类补贴的申报和发放加强指导和监督管理，落实责任，确保补助政策落地落实。
责任单位：县民政局及相关乡镇
整改时限：2023年10月23日
（二）就业帮扶促进群众增收方面
1.农村劳动力就业数据差错较多。
2022年6月峨边县就业创业促进中心以5元/条的价格委托四川智骞人力资源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智骞公司）对全县近8万农村劳动力采集就业数据，并约定提交的有效信息应达到95%以上。2022年12月峨边县就业创业促进中心组织对智骞公司提交的79998条入库数据按5%比例抽取4004条数据样本进行核实，验收正确率为96.5%，错误率为3.5%，并支付智骞公司调查服务费39.99万元。经审计抽查，一是存在不符合条件人员信息。2021年至2022年峨边县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将1438名非转移就业人员列入“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台账”，其中：606名在籍学生，423名重度残疾人员，347名财政供养人员，62名已死亡人口。二是存在数据质量不高的情况。根据该项目验收合格的就业数据，审计组随机抽取新林镇金星村等3个村91个样本信息进行全覆盖电话复查，复查结果：有效样本73个，核实登记信息有误22个，抽查差错率占73个总有效样本的30.14%。
整改措施：一是由县就业创业中心全面核查，清理农村劳动力数据中不符合条件人员信息，督促四川智骞人力资源管理有限公司动态更新农村劳动力数据，完善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台账；二是严肃处理。对就促中心和四川智骞人力资源管理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员进行批评教育。
责任单位：县就业创业促进中心
整改时限：2023年10月23日
2.以工代赈项目管理不够到位。
一是以工代赈项目发放劳动报酬比例不达标。2021年1月至2023年6月，峨边县发改局牵头实施的2个项目中，吸纳当地劳动力务工不足，导致向当地农村劳动力发放的劳动报酬未达到中央财政投资资金的15%。分别是：毛坪镇凡山村柑橘基地滴灌项目，中央财政资金安排55万元，实际吸收当地农村劳动力26人，发放劳动报酬4.48万元，占中央投资的8.15%；峨边县2021年以工代赈示范工程（杨河乡）项目，中央财政资金安排500万元，实际吸收当地农村劳动力31人，发放劳动报酬56.58万元，占中央投资的11.32%。
二是以工代赈项目公示公告制度执行不够到位。2022年峨边县发改局牵头实施的五渡镇双凤村1.2.7.8组穿山堰渠修复建设项目公告公示制度落实不够到位，审计抽查发现周边3户农户均反映对上述以工代赈项目不知情，其中1户农户有意愿参加务工但无报名参加的渠道。
三是以工代赈项目实施进度滞后。2021年1月峨边县政府同意将以工代赈中央预算资金45万元用于五渡镇人民政府实施五渡镇双凤村1.2.7.8组穿山堰渠修复建设项目。2021年9月峨边县发改局批复调整该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建设周期为3个月。2022年5月该项目签订合同，合同金额97.56万元。截至2023年5月底，该项目正在建设，已支付29.26万元，因施工过程中对周边道路和农户房屋造成一定影响，已停工。
整改措施：一是县发改局加强劳动力情况的前期摸排，避免再次出现项目开工后当地群众技工不足的情况；二是以工代赈项目严格实施一卡通发放劳务报酬；三是完善以工代赈项目公示制度，加大公示力度，拓宽公示渠道；四是加快以工代赈项目组织协调和监督检查、严格资金管理、加快项目建设，确保项目如期保质保量实现。
责任单位：县发改局及相关乡镇
整改时限：2023年10月23日
（三）农业经营增效带动群众增收方面
1.录入全国家庭农场名录系统管理的家庭农场数量与实际不符。
峨边县实际家庭农场数量与全国家庭农场名录系统数量不符。截至2023年6月，由于峨边县农业局未及时更新全国家庭农场名录系统数据，导致峨边县录入全国家庭农场名录系统管理的家庭农场共267个，其中省级示范5个，市级示范11个，县级示范68个。经核实，峨边县实际成立家庭农场共216个，省级示范5个，市级示范10个，县级示范66个。
整改措施：由县农业农村局及时修订全国家庭农场名录系统数据，确保系统数据真实、并与实际一致。
责任单位：县农业农村局
整改时限：2023年10月23日
2.到户补贴未及时兑现到农户。
2021年至2022年峨边县生态效益补偿资金应兑现到农户919.8万元，实际成功兑现资金915.5万元，截至2023年6月，因农户银行信息错误等原因，仍有4.3万元补助资金未兑现，涉及126户农户，其中2021年2.27万元、2022年2.03万元。
整改措施：由县林业局对发放农户信息进行核实完善，及时将补贴资金兑现到户。
责任单位：县林业局
整改时限：2023年10月23日
3.涉农平台公司投资入股项目质押抵押不到位，投资资金存在风险。
一是2020年10月峨边县惠康农业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峨边惠康公司）将1500万元财政资金用于投资入股峨边天兆大堡畜牧有限公司，按照一定利率（7%—9%）分红。截至2023年6月，由于峨边天兆公司投资资产尚未取得相关手续，暂时不能列作有效抵押资产，峨边天兆公司使用财政资金未提供任何实物担保、质押。
二是2020年9月峨边惠康公司将500万元财政资金投资峨边富洋养殖场，按照每年5%固定利率分红，同时峨边富洋养殖场在《协议书》中承诺资金投入至项目建成前以峨边富洋酒店作投资担保。但经核实，截至2023年6月，峨边富洋酒店法人（与峨边富洋养殖场法人不是同一人）既未出具担保文书，也未在《协议书》中签署意见，担保事项不具备法律效力。
整改措施：由县农投公司按程序完善峨边天兆大堡畜牧有限公司和峨边富洋养殖场厂房的抵押担保手续，防范资金风险，保障财政资金安全高效运行。
责任单位：县惠康农投公司
整改时限：2023年10月23日
4.涉农平台公司投资的农业产业、旅游产业设备设施利用率不高。
一是2019年11月峨边惠康公司使用财政资金建成的毛坪镇2019年农产品仓储及冷链中心项目，项目总投资830万元。2021年9月至今设施设备未能充分利用。二是2021年9月峨边惠康公司使用财政资金建成的“1000吨/年特色农产品加工园”建设项目，项目总投资400万元。该项目建成的部分设施设备利用率不高，自2021年9月建成后基本处于闲置状态，涉及245万元。三是2018年11月峨边县桃花渡农业旅游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峨边桃花渡公司）实施的萌萌猪亲子乐园项目，2021年12月项目竣工验收，项目总投资2800万元。经核实，受疫情等因素的影响，萌萌猪亲子乐园项目自2021年12月至2023年6月，利用率不高。
整改措施：由县惠康农投公司加大招商引资力度，采取优惠政策吸引企业租赁入驻，有效盘活资产，确保财政资金发挥应有效益。
责任单位：县惠康农投公司
整改时限：2023年10月23日
5.涉农平台公司借款给项目业主，且未在进度款中及时扣回，导致借款长期被无偿占用。
2020年9月4日，峨边桃花渡公司召开股东会议，同意借款150万元给上海缘界体育文化集团公司（以下简称上海缘界公司）用于支付萌猪亲子乐园提升项目工程相关费用。《借款协议》明确“借款理由为：受疫情影响，采购供应商对采购费用比例进行了调整，按照合同约定，峨边桃花渡公司支付的预付款已无法满足采购的要求；还款约定为：在峨边县萌萌猪亲子乐园提升项目设计、采购、施工总承包工程项目结算时从应付款结算款中扣减，作为乙方向甲方的还款”。2020年9月11日峨边桃花渡公司将150万元借款转至上海缘界公司。经核实，峨边县萌萌猪亲子乐园提升项目竣工交付使用时（2021年12月），峨边桃花渡公司已支付上海缘界公司工程进度款442.75万元，占工程合同价总额的73.55 %（其中设计费28.15万元，占合同金额90%；货物294.65万元，占合同金额70%；建安工程119.99万元，占合同金额80.12%），达到合同约定拨款进度，借款150万元并未在工程进度拨款中予以扣回。截至2023年6月底，该借款尚未收回，也未收取利息。
整改措施：由县桃花渡公司及时收回借款资金。
责任单位：县桃花渡公司
整改时限：2023年10月23日
（四）保障农民财产权益促进群众增收方面
1．经营性帮扶项目资产运营管护未跟上。
（1）用于利息分红的帮扶资金存在损失风险。
2014年1月至2023年6月，峨边县投入各级财政资金30610.61万元实施324个产业项目，其中11315.35万元帮扶资金投入48家企业（合作社）以收取利息方式分红。截至2023年6月底，存在以下方面问题：一是从本金风险防控方面看，由于县农业农村局、县乡村振兴局等主管部门风险意识不强，11315.35万元均未按规定落实有效的抵押担保措施，其中有1139万元在合作期限到期后无法收回本金（四川峨边五旺责任有限公司和峨边县五旺蔬菜合作社共1049万元），有648.96万元因合作企业破产、负责人跑路、负责人刑拘等原因已无法追回，有272.7万元企业（或合作社）经营管理不善、亏损严重等原因已无法追回。二是从分红情况看，由于企业经营主体业务受疫情和经济下行影响经营困难，绩效不佳，6189.15万元帮扶资金出借给24家企业后未按约定兑现分红，涉及未分红资金752.38万元、农户32183户，其中6家企业仅在2020年以前向群众分红，2020年之后未再向群众分红，涉及未兑现的分红503.835万元、13475户农户；有7家企业2021年之后再未向群众分红，涉及未兑现的分红72.31万元、农户4212户。三是从资金后续使用情况看，审计抽查发现2020年10月，峨边县毛坪镇新华村与峨边县惠康公司签订合作协议，将90万元避险解困产业发展资金用于入股峨边县惠康公司，公司每年按照5%向新华村进行分红，入股期限1年。2020年12月，峨边县扶贫移民局将该笔资金划拨至毛坪镇政府。因毛坪镇未对该资金与新华村进行对接，新华村也未追踪资金后续情况，该笔资金一直滞留于毛坪镇政府。截至2023年6月底，新华村不知晓该笔资金未投入，也未对本金及分红款进行追收，导致资金闲置2年以上。
（2）项目后续帮扶工作不到位，部分项目闲置或废弃。
截至2023年6月底，受经济下行影响，相关村集体对外招商困难，且县农业农村局等主管部门后期监管不够到位，峨边县尚有22个项目处于闲置或废弃状态，涉及帮扶资金1102.21万元。
从闲置项目来看，有10个项目处于闲置状态，涉及帮扶资金630.51万元、占用耕地800亩。其中，闲置1年以上的项目有1个，涉及帮扶资金40万元；闲置2年以上的有9个，涉及帮扶资金590.51万元。
从废弃项目来看，有12个项目已废弃，涉及帮扶资金471.7万元，其中：废弃2年以上的有3个，涉及帮扶资金135万元。
（3）资产出租项目租金未按期收回。
截至2023年6月，由于受经济下行影响，相关企业经营困难，以及相关乡镇和村对租金收付督促力度不够，黑竹沟镇客栈建设、红花乡村委会自建种植花椒等3个资产出租项目租金未按期收回，涉及投入的财政资金160万元，涉及未按期足额收回租金共计31.44万元（其中黑竹沟镇客栈建设2022年租金15万元、五渡镇双凤村二组新建704平方米笋子烘干加工房2021年至2022年租金7.44万元、红花乡村委会自建种植花椒项目2021年至2022年租金9万元）。
整改措施：一是县农业农村局、县乡村振兴局督促峨边县五旺蔬菜合作社和四川峨边五旺有限责任公司支付应分红款；二是沙坪镇、黑竹沟镇及时收回租金；三是毛坪镇政府将避险解困产业发展资金退回财政；四是县司法局指导各乡镇和村委会通过司法途径进行维权，采取有力措施解决产业发展资金、应分红款和应收租金尽快到位；五是落实对外投资有效抵押担保，防范化解资金投入风险；六是各乡镇全面梳理闲置资产，采取有效措施全力盘活，确保财政投入资金、资产保值增值。
责任单位：县农业农村局、县乡村振兴局、县司法局和各乡镇
整改时限：2028年8月23日
2.村级集体经济发展基金使用不及时，逾期借款回收不力。
一是截至2023年6月底，峨边县共安排村级集体经济发展基金7127.83万元（涉及91村），经抽查，由于市场经济下行，企业经营风险较大，县农业农村局及相关村集体寻找投资项目力度不够，觉莫村、温泉村等18个村村级产业发展基金975万元全部未使用。二是截至2023年6月，由于部分农户投资失败、加之偿还能力较差以及部分农户死亡等原因，峨边县村级集体经济发展基金尚未收回脱贫户、监测户借款739.49万元，其中无特殊情况逾期未还金额311.37万元，涉及脱贫户、监测户386户。
整改措施：一是县农业农村局及时回收逾期未还产业扶持基金；二是县农业农村局要加强管理，提高产业扶持基金使用率，发挥基金应有实效。
责任单位：县农业农村局、各乡镇
整改时限：2024年8月23日
3.村集体资产管理不规范。
截至2023年6月底，峨边县村集体资产多头管理，底数不清，同一部门、不同部门之间资产统计数据不一致。峨边县乡村振兴局村集体经营性固定资产确权台账登记全县村集体经营性固定资产433个、总投资27782.33万元；全国农村集体资产监督管理平台登记该县村集体经营性固定资产309个、总投资18048.52万元，其中，扶贫项目形成村集体经营性固定资产299个、总投资17033.32万元。上述统计台账之间存在较大差异。
整改措施：一是由县农业农村局牵头对全县财政资金投入确权到村的资产进行全面清理，统一村集体资产数据。二是由县农业农村局督促各乡镇、村将村集体资产在“三资”管理平台应录尽录，防止村集体资产流失。
责任单位：县农业农村局、各乡镇
整改时限：2024年8月23日
4.拖欠土地流转费588.37万元。
根据峨边县提供土地流转费用情况统计表反映，2016年以来，峨边县11个乡镇的49个村，共流转土地29919.23亩，涉及94个项目。截至2023年6月，受市场经济影响，部分项目经营困难，且峨边县农业农村局等主管部门和相关乡镇风险预防意识不强，有24个项目尚欠土地流转费共计588.37万元，涉及农户3046户。
整改措施：一是由县农业农村局全面梳理全县土地流转费欠付情况，采取有效措施收回农户土地流转费；二是由县农业农村局完善土地流转风险防范机制，保障农户合法权益。
责任单位：县农业农村局、各乡镇
整改时限：2024年8月23日
三、工作原则
（一）坚持问题导向。建立整改工作台账，落实整改工作清单、逐一细化整改措施和整改方案，逐项明确整改责任、逐一整改销号。
（二）主动认领任务。主动认领，对标新要求、强化新担当，以解决问题为根本，以推动工作为目的，以整改落实的实际成效推动各方面工作取得新进展。
（三）压实工作责任。务必从严从实，不折不扣做好审计整改工作。要高度重视，迅速行动，压实工作责任，确保整改实效。要强化标本兼治，注重统筹结合，确保整改落实工作全面完成，按期完成。
（四）坚持建章立制。以实现规范化、督查经常化、自身建设制度化为目标，着力建立健全相关规章制度，建立完善以工作运行、监督约束、考评绩效为主要内容的长效机制。

附件：2023年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相关政策落实和资金审计问题整改台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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